包头市信访局关于2014年度
市政协民主评议信访工作的自评报告

按照包头市政协民主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民主评议工作的通知》（〔2014〕1号）要求，现将市信访局民主评议工作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市信访基本情况

2014年1—9月份，全市各级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7241批次、50259人次，同比分别下降21.2%和22.3%。其中，来信843件次，来访6398批次、49416人次。
二、全市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 “四级联动大排查”，坚持市一级每月排查一次，市直各部门和旗县区每半月排查一次，旗县区所属部门、苏木乡镇（街道）每周排查一次，嘎查村（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每日排查一次。对排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隐患逐案确定包案领导，建立工作台账，分类抓好化解，切实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 
（二）深入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按照市委的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深入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督访活动，着力推动一批遗留时间长、牵涉精力多、社会影响大的信访积案和疑难复杂信访事项的化解和解决。

（三）健全完善联合接访机制。深入推进和完善联合接访机制，不断压实职能部门责任，进一步提高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一单式”服务的水平。同时，在联合接访中心设立了独立的涉法涉诉接访窗口，进一步畅通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的入口，积极帮助政法部门做好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接待、处理及移交工作，切实做到无缝对接。

（四）全力攻坚重点、疑难信访案件。不断加大上级交办案件等重点信访案件的督查督办力度。1—9月份，共转办中央及自治区交办案件71件，到期64件，均按期全部办结。
（五）切实加强非访整治工作。深入开展全市进京非访专项治理行动，制定印发了《包头市集中开展进京非访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将控制性指标逐一细化分解到各旗县区，明确了责任分工和工作要求，做到坚守底线目标不突破。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到市非访应急处置机制，研究制定并由“两办”印发了《包头市到市非正常上访处置工作实施意见》（包党办发〔2014〕19号），对于群众到党政机关门前非访的处置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形成了一套能够快速、稳妥、规范接待和处置群众非访事件的制度机制。
（六）切实维护重要时期社会和谐稳定。圆满完成了全国、自治区、包头市三级“两会”，北梁棚改“春节会战”行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等重要时期和敏感节点的各项信访保障任务。特别是在全国“两会”期间，严格按照自治区要求，由李中军副市长带队进京开展工作，实现了“四个确保”的工作目标，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此外，举全市之力推进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棚户区拆迁改造建设工程，在今年3月份以来的北梁棚改“春季会战”行动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信访案件，绝大多数拆迁片区实现了“零上访”，有效确保了拆迁安置和信访维稳工作同步推进的工作目标。

三、改进作风，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规定情况

为确保中央八项规定、自治区28条配套规定和包头市24条具体规定的贯彻落实，市信访局迅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及时制定了《包头市信访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办法》（包信发〔2013〕18号），明确了各项规定，全面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使制度规定更加具体化、更具有操作性，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一是加强组织学习。市信访局多次组织全局人员学习中央八项规定、自治区28条配套规定和包头市24条具体规定，提升机关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和创新工作能力。二是严格工作纪律。规范日常工作，全局干部实行摆座牌，严格遵守考勤、请销假、值班等一系列制度。三是提升工作效能。推行转变作风、工作职责、办理实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会议活动次数，压缩会议规模，注重提高会议活动的效率和质量，精简会议材料，紧缩文件、简报、宣传资料、会议及其他日常办公经费开支。紧缩公务接待开支，控制公务接待标准，不超标准接待。严格车辆管理，严禁私自驾车、出车，严禁公车私用，紧缩车辆费用开支。

四、务实为民、服务群众情况

包头市联合接访中心作为窗口服务单位，以建设“工作一流、群众满意”的信访部门为目标，着力加强信访干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大力提升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效率，全面提高信访工作整体水平。一是根据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安排部署，市联合接访中心及时制定了《包头市联合接访中心开展改进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及《包头市联合接访中心开展改进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专项整治工作的整改方案》。二是严格执行联合接访中心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完善中心考勤、请销假制度，每月通报考勤情况。三是提高工作效率，转变工作作风。健全市联合接访中心各项管理制度，提升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

五、党风勤政建设情况

市信访局严格执行党风廉政责任制，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求，狠抓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及时学习传达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市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要求，督促班子成员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时俱进，恪尽职守，廉洁自律，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六、全市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矛盾上行压力依然较大。全市信访总量虽同比有所下降，但一直处在高位运行状态。二是城乡建设、劳动社保、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民工工资、农村农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访问题仍比较突出。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涉法涉诉等领域。三是我市发生进京非访的人员中，除极个别诉求部分合理外，其余均为无理诉求，即便诉求部分合理的也属于诉求过高，无法彻底解决。四是地区间信访工作发展不平衡。个别地区和单位对信访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不同程度地存在麻痹、畏难、厌战情绪和时紧时松、拖延应付的现象，不能很好的贯彻落实上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建议

一是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认真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内党办发〔2013〕19号)精神，以全市社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平台，形成“四级联动大排查”长效机制，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重心从事后处理转移到事前预防上来，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逐案落实责任，实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妥善调处和化解矛盾。

二是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全面推进市领导亲自接访、带案下访督访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加大对各地区、市直部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作的督查督办力度，着力做好接访案件后续督办工作，提升接访实效，切实解决一批遗留时间长、牵涉精力多、社会影响大的信访积案。

三是切实抓好信访积案化解。继续加大对上级交办案件的督查力度，对完成情况较差的地区和单位实行督办，采用与具体办案人员座谈、听取专题汇报、检查相关档案等方式找准症结，全力推进案件化解。
四是着力畅通信访诉求表达渠道。推进信访事项网上受理，实现网上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强化初信初访办理，严格落实初信初访首接首办责任制，将首办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加强督办落实，及时答复来信来访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信访上行。
五是强化进京非访整治。继续开展好进京非访专项治理行动，全力推进越级非访、集体访整治工作，最大限度控制矛盾上行，坚决实现自治区制定的进京非访下降50%的目标任务。
六是健全完善信访工作机制。要“内外结合”，总结完善和推广我市北梁棚户区搬迁改造中的群众工作机制及信访工作的经验做法，认真学习借鉴和推广“枫桥经验”和鄂尔多斯信访工作经验做法，注重发挥基层群众工作机构作用，不断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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